阳泉市商务局涉企行政检查标准
	序号
	行政检查事项
	行政检查依据
	行政检查标准

	1
	对在商务部门备案的规模以上从事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的企业开展行政检查
	《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商务部令2012年第9号）第五条、第三十三条
	检查单用途商业预付卡备案表、购卡章程、协议及资金管理制度建立、执行情况；
检查单用途商业预付卡购买登记情况、购卡方式、购卡限额、退卡等操作程序执行情况；
检查发卡企业预售资金用途、预收资金金额比例、资金存管制度、资金存管协议与账户情况；
检查规模发卡企业应于每季度结束后15个工作日内，集团发卡企业和品牌发卡企业应于每季度结束后20个工作日内登录商务部“单用途商务预付卡业务信息系统”，填报上一季度单用途卡业务情况。

	2
	对外商投资企业的行政检查
	《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办法》第二十条 商务主管部门对外国投资者，外商投资企业遵守本办法情况实施监督检查。商务主管部门可联合有关部门，采取抽查、根据举报进行检查、根据有关部门或司法机关的建议和反映的情况进行检查，以及依职权启动检查等方式开展监督检查。
	初始报告应当报送企业基本信息、投资者及其实际控制人信息、投资交易信息等信息；
变更报告应当报送企业基本信息、投资者及其实际控制人信息、投资交易信息等信息的变更情况；
年度报告应当报送企业基本信息、投资者及其实际控制人信息、企业经营和资产负债等信息，涉及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还应当报送获得相关行业许可信息。

	3
	对新车销售市场的行政检查
	《汽车销售管理办法》（商务部令2017年第1号）第七条、第十条、第二十九条
	进入供应商、经销商企业从事经营活动的场所进行现场检查；

询问与监督检查事项有关的单位和个人，要求其说明情况；
查阅、复制有关文件、资料，检查相关数据信息系统及复制相关信息数据；

依据国家有关规定采取的其他措施。

	4
	对二手车交易市场的行政检查
	《二手车流通管理办法》（商务部、公安部、工商总局、税务总局令【2005】第2号，根据2017年9月14日《商务部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规章的决定》修改）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
	进入二手车企业从事经营活动的场所进行现场检查；

二手车交易市场经营者和二手车经营主体是否进行备案；

二手车交易市场经营者和二手车经营主体是否及时报送相关信息。

	5
	对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的行政检查
	《报废汽车回收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307号）第三条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经济贸易管理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报废汽车回收活动实施监督管理。第十六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经济贸易管理部门依据职责，对报废汽车回收企业实施经常性的监督检查，发现报废汽车回收企业不再具备规定条件的，应当立即告知原审批发证部门撤销《资格认定书》、《特种行业许可证》，注销营业执照。
	是否存在未取得资质认定，擅自从事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活动情况；
报废机动车回收企业是否未如实记录本企业回收的报废机动车“五大总成”等主要部件的数量、型号、流向等信息并上传至报废机动车回收信息系统；
资质企业是否存在涂改、出租、出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资质认定证书》；买卖或者伪造、变造《资质认定书》、《报废机动车回收证明》；
回收拆解企业是否存在未建立生产经营全覆盖的电子监控系统，或者录像保存不足1年。

	6
	对拍卖企业的行政检查
	《拍卖管理办法》（商务部令2019年第1号）第四条 商务部是拍卖行业主管部门，对全国拍卖业实施监督管理。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省级）和设区的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市级）商务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拍卖业实施监督管理。
	重点对拍卖企业经营资格或资格的变化以及依法经营情况进行核查。包括但不限于：拍卖企业证照取得及变化情况；拍卖企业出资人及出资比例情况；拍卖企业办公住所及档案管理情况；拍卖企业依法纳税情况；拍卖企业每月在“全国拍卖行业管理信息系统”报送信息的情况；《拍卖企业拍卖活动报送表》和备案资料报送情况；拍卖企业拍卖经营活动情况；拍卖师是否存在登记注册单位和工作单位不一致的情况等。


